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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韩燕 赵亚男

深夜，一辆满载生鲜的厢式大货
车疾驰在路上，突遇交通事故，司机
以为是自己的疏忽所致，实则暗藏玄
机——张某等 13 人驾驶出租车或其
他几近报废的车辆，利用变道之机故
意“碰瓷”制造轻微交通事故，而后骗
取保险理赔，先后作案 100余起。

近日，经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张某等 13 名被告人全
部获判。

作案：受害后开辟“新财路”

2022 年 2 月的一个深夜，货车司
机刘师傅像往常一样驾驶着满载生
鲜的厢式大货车赶往目的地。然而，
就在刘师傅刚驶出高速路，准备向右
变道开往济南市区时，一辆出租车突
然从侧面驶出，蹭到了货车的右后车
轮和后保险杠上。

“怎么开的车啊！变道不看路吗？
赔钱！”事故发生后，出租车司机张某
立即下车大声斥责，并向刘师傅索要
高额赔偿金。见刘师傅有所犹豫，张
某又打电话叫来同伴，早就等在附近
的同伙纷纷围上来给刘师傅施压。

“我们是出租车，修车就不能工
作了，你得赔偿误工费！”

“要是报警，扣押了你的车，你这
些生鲜货物等得起吗？”

…………
看对方人多势众又咄咄逼人，加

之担心车上的生鲜受损，无奈之下，
刘师傅只得向张某等人支付了 9500
元“赔偿款”。拿到钱后，张某等人很
快便消失在夜色中。

原来，出租车司机张某也曾经是一
次“碰瓷”交通事故的受害者。被“碰瓷”
后，一直想解气的张某竟从这次经历中
琢磨出了“生财之道”。为了骗取保险理
赔，张某将目标对准了装载着生鲜、快
递等急需送达物品的外地厢式大货车。

等到光线昏暗、司机较易疲劳的

晚间时段，张某就在事故多发的高速
公路下道口或路况复杂的路段等待，
一旦看到这样的大货车出现，他便开
车上前故意制造事故，而后再利用心
理战术让对方同意“私了”，以此获取
赔偿款。

为了避免前车司机通过后视镜
观察到自己的出租车，张某会用调暗
车灯等方式，让前车司机难以察觉后
方 车 辆 的 动 向 ，然 后 再 突 然 加 速 冲
撞。经过多次实践，张某的“碰瓷”手
法越发熟练，几次“套路”成功后，张
某便开始拉拢亲戚朋友加入他的“队
伍”，形成了一个 13人的“碰瓷团伙”。

除了讲解、示范“碰瓷”的具体经
验和技巧外，张某还制定了一套“碰
瓷”流程——撞停车辆后，先下车大声
斥责，让对方觉得理亏，再提出“私
了”。如果对方选择报警，他们就利用
交警定责、保险公司定损来“赚差价”，
并伙同汽修店老板抬高维修费用。另
外，张某等人还会找理由索要误工费。
为规避保险公司和交警部门调查，张
某和其他团伙成员便轮流使用彼此的
驾驶证登记事故、更换区域作案，并贿
赂、收买保险公司理赔员以顺利理赔。

破案：数据池里捞到“大鱼”

2022 年 4 月，济南市公安局槐荫
区分局接到举报称，有人在高速路口

“碰瓷”索赔。经立案侦查，公安机关
找到了张某等人。槐荫区检察院依法

介入侦查后，承办检察官敏锐地意识
到这起“碰瓷”案可能是系列案件，遂
与公安、保险等部门沟通、协作配合，
进行比对筛查。

通过汇总公安机关警务平台交通
事故数据和保险公司理赔信息形成大
数据池进行比对、碰撞，办案人员筛选
出“同一车辆或同一驾驶员频繁获得
车险理赔”的基础数据，再结合事故时
间、地点、碰撞部位、获赔金额等要素
开展细致核查，进一步筛选出“事故类
型高度雷同”或“相同部位重复索赔”
人员，将其锁定为重点关注对象。

经过对相关涉案人员、事故深挖
细查，最终查明张某等 13 人先后作案
100 余起，向被害人索要、向保险公司
虚假索赔 30万余元。

2023 年 9 月，公安机关将张某等
13 名犯罪嫌疑人移送槐荫区检察院
审查起诉。由于该案的时间跨度长、
案情复杂，且无监控视频证据，张某
等人到案后一直以有交警定责与保
险公司定损为由进行辩解。

“有针对不同对象制定的多套话
术、作案工具，有多次犯罪事实，怎么可
能只是简单的交通事故？”面对张某等
人的辩解，承办检察官结合每名犯罪
嫌疑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释法
说理40余次，张某等人最终认罪认罚。

2023年 12月，槐荫区检察院对张
某等 13 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今年
8 月，法院审理后以敲诈勒索罪、诈骗
罪、传授犯罪方法罪，数罪并罚，对被

告人张某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 8万元；判处其他 12名被
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拘役五个
月不等刑罚，并处罚金 3.6万元至 3000
元不等。同时，检察机关提出附加从业
禁止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被告人
中张某等 3 名出租车司机被判处自刑
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
内禁止从事出租车运营职业。

治理：打防治并举

“这边‘碰瓷’多、不安全，被敲诈
一次，好几天都白干了，我们都绕着济
南这条线走。”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
有货车司机向承办检察官反映说。

针对这一情况，承办检察官进一
步调查发现，张某一伙恶意敲诈货车
司机，不仅对交通运输领域的正常运
营和管理秩序造成较大影响，还严重
干扰了金融保险业的正常运营（被害
人因车辆出险导致出现第二年保费
上浮、投保难等问题）。“张某等人能
顺利获得理赔反映出案涉几家保险
公司存在理赔流程不规范、内控机制
薄弱、从业人员管理不严格等共性问
题。”承办检察官分析说。

为此，2023 年 10 月，槐荫区检察
院向案涉 6 家保险公司制发了检察建
议。收到检察建议后，案涉保险公司
均加强对理赔员的监管和培训、健全
经办人责任制和全流程核查机制，并
定期开展抽查和关联报案比对核查。
因案涉与张某等人串通定损的保险
人员情节轻微，认罪认罚态度良好，
检察机关仅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同时，针对高速公路上下口等路段
“碰瓷”事故高发的问题，槐荫区检察院
结合办案，及时与交警部门进行沟通交
流，提出整改建议。据了解，目前，交警
部门已在高速路下道口等“碰瓷”高发
路段设置了提示标语，并在官方微信公
众号设置专栏播放警示案事例。

“行 车 守 法 ，心 不 慌 ，‘ 碰 瓷 ’恶
行，法网挡。遇事故，慎私了，报警取
证，护权益。”近日，槐荫区检察院在
辖区内组织开展了普法宣讲活动。检
察官以该案为例，就远离“碰瓷”风险
向群众“支招”，“不酒后驾驶车辆，行
驶中不乱并线、占道行驶等，遵纪守
法行车才是对自己的最好保护。”

出租车司机组织“碰瓷团伙”
13人获刑，3名出租车司机被判从业禁止

□本报通讯员 王婉涵

驾驶红色杜卡迪摩托车在外滩风驰
电掣，回家在新买的滨江大平层上俯瞰江
景……这个看似风光的短视频“网红”博
主，实际上是一名诈骗犯。

3年来，黄某“专攻”劳斯莱斯、宾利、保
时捷、埃尔法等豪车“碰瓷”，骗取保险公司
理赔款 40 余万元。近日，经上海市长宁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
人黄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 6万元。

原来，黄某曾因犯抢劫罪、聚众斗殴
罪被法院判处刑罚，服刑结束后，黄某就
与父亲生活在一起。考取驾照后，黄某开
起了父亲的汽车，还购入一辆摩托车，在
某短视频平台做起摩托车“网红”。其间，
黄某的父亲发现，黄某驾驶车辆发生的交
通事故非常多，虽心生怀疑，但因忙于自
己的生意，黄某父亲并未多问。

2021 年的一天，于先生开着公司的丰
田埃尔法车在路上行驶，他通过后视镜看
到左后侧黄某的车辆行驶缓慢且与自己
有一段距离，便准备向左侧变道。然而，令
于先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黄某的车
忽然加速冲上来，与自己的车发生了碰
撞，造成于先生的车左后侧损坏，黄某的

车辆右前角损坏。
发生事故后，黄某态度十分嚣张，“你

变道未让直行，肯定得负全责，你不认可也
没关系，我可以陪你耗着。”交警到达现场
时，黄某一口咬定是因为于先生不当变道
才导致车祸发生。因着急回公司工作，虽然
明知黄某是故意撞上自己的车，但于先生
还是自认倒霉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责任，而
后通过保险公司向黄某进行了理赔。

通过类似的“碰瓷”手法，2020 年 3 月
至 2022 年 8 月间，黄某驾驶小型轿车、摩
托车在上海多处道路故意撞击其他车辆，
造成对方车辆因变道、转向或逆向引发事
故的假象 21 次，被害人无奈之下只得承
担责任，并通过保险公司向黄某理赔。

2022 年 8 月，黄某再次制造了一起摩
托车交通事故。但保险公司在按流程进行
理赔时却发现，黄某此前已因发生事故被
多次理赔，次数明显超过合理范畴，于是
拒绝理赔。为了拿到赔偿款，黄某向法院
起诉了对方司机。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时
发现，黄某因发生交通事故被保险公司理
赔的次数过多，存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
嫌疑，遂向公安机关移送了相关线索。

2023 年 6 月，黄某被长宁区检察院批
准逮捕。据黄某交代，在汽车事故中，他会

预先想好哪个部位需要更换零件，先下好
订单后，再有针对性地发生事故；在摩托
车事故中，黄某也会提前换装事故中要损
坏的零件，拆除防摔装置，购买准备用于
定损的手机、头盔等物品，一切就绪后再
驾车外出寻找机会制造交通事故，并找借

口让对方自认或交警认定对方负事故全
部责任。截至案发，黄某通过这样的方式
骗取保险公司理赔款共 40余万元。

今年 5 月，长宁区检察院以黄某涉嫌
诈骗罪提起公诉。近日，法院审理后作出
上述判决。

“网红”博主自导自演交通事故

近年来，“碰瓷”现象时有发生。所谓“碰瓷”，是指行为人通过故意制
造或者编造其被害假象，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物的行
为。为依法惩治“碰瓷”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
秩序，2020年 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
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惩治“碰瓷”违
法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公检法部门间的分工配合以及定罪量刑等问题，
对“碰瓷”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厉惩治、绝不姑息。

在这两起案件中，不法分子都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利用被害人违反
道路通行规定，或者夜黑路暗未注意路况、苦于一时拿不出证据等情况，
通过被害人害怕被查处或无法抽出精力周旋的心理来实施犯罪。对此，
检察官提醒广大驾驶员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提高防范意识，遇到类似恶
意制造交通事故“碰瓷”的情况要保存好行车记录仪的录音录像，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同时要注意辨别现场情况，发现问题后交由保险公司或交警
部门依法妥善处置，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提高维权意识，不给“碰瓷”可乘之机
四年前，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并生效，未成年人保护的新篇章由此开启。

四年时间里，检察机关积极回应数字时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新需求，交出了一
份自己的“答卷”。由此，最高检新媒体推出重磅策划《【视频】在孩子们需要的
每个角落，这条“路”总能抵达》。

遥远的乡村、城里务工的出租屋，到底哪里才是孩子的家？无尽的守望，
有些伤痛需要一生才能治愈……视频开篇采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双线故
事，讲述了孩子成长路上可能遇到的荆棘，引出数字检察守护成长之路的生动
实践。

视频内容从三条“路”出发。第一条路，是始终以“六大保护”织密未成年
人综合保护网。第二条路，是不断以检察履职构筑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法治屏
障。第三条路，是落实数字检察战略创新数字未检建设，全方位构建“数字保
护”新局面，并详细讲解了检察机关破除部门壁垒、连接信息孤岛，汇集多维数
据、搭建业务模型……

作品风格温馨，内容层次清晰，亮点纷呈，一经上线广受网友好评，微信阅
读量 12 小时内达 10 万+，被中央网信办指令全网推送，被新浪微博投放粉丝头
条，获搜狐 App 推荐。 （曹烨琼 张苏茜）

为每一个孩子的明天铺就守护之路

姚雯/漫画

本报讯（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刘洋 李娜） 本以为陷入了甜蜜的恋爱，罗某
没想到自己却成了“男友”转移诈骗赃款的“工具人”。日前，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罗某有期
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 2万元。

今年 3 月，罗某在赛罕区某银行预约了取现业务。到了预约时间，一直等候的
银行工作人员迟迟不见罗某，便致电询问情况。电话中，罗某支支吾吾地称正在别
处取现，还要再过一会儿才能过来。觉察出有些不对劲后，银行工作人员对罗某身
份进行了核查，发现罗某系高风险用户，便告知其无法取现。罗某顿时着急起来，
赶紧让工作人员接听了另一通电话。电话那头，一名男子称罗某取的是工程款，实
在不行可先少取点款项。

心生怀疑之下，银行工作人员随即联系了辖区反诈中心的民警。民警很快就
将还在自动取款机旁试图取钱的罗某抓获。经查，罗某名下银行账户内有多笔异
常大额款项转入。

原来，离异多年的罗某想要重组家庭，便在网络上发布了交友信息。2023 年
11 月，罗某收到一则短信，对方自称是退伍军人，看到交友信息后对罗某很有好
感，想与她进一步联系。没过多久，二人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奇怪的是，“男友”一直不愿与罗某视频通话、见面，还总劝罗某提供银行卡
用于接收钱款，解释称这是为了给二人赚养老钱，用于替他人买卖虚拟货币。起
初，罗某表示拒绝，但对方便开始冷落罗某。为了让“男友”回心转意，罗某只好按
要求经常辗转多个银行取现，并用“男友”提供的话术应对银行工作人员的询问，再
将取出的钱存入“男友”指定的银行账户，“男友”则“慷慨”表示，可以拿出部分钱款
给罗某做生活费。

今年 2 月 28 日，罗某名下的银行卡被冻结，联系警察解冻银行卡时，警察告知
罗某其卡号被诈骗犯罪分子利用，转入的是诈骗款项。因该银行卡未能解冻成功，
3 月 1 日至 3 月 7 日期间，罗某又持续用其名下其他银行卡为“男友”收款、取现、存
款、进账。

4 月 26 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赛罕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审查
后发现，罗某名下 4 张银行卡内进账流水达 100 余万元，同时侦查机关查明的被害
人因被电信网络诈骗而转入罗某名下银行卡内的流水金额仅 8 万元。差额如此悬
殊，是否还存在其他诈骗犯罪被害人呢？为准确认定犯罪数额，该院引导公安机关
继续侦查，最终查明还有多名被害人，罗某的犯罪金额为 46.7万元。

今年 7 月，赛罕区检察院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罗某提起公诉。由于
罗某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负责协助、配合上线转移赃款，系从犯，且有自愿认罪认罚
情节，日前，法院审理后作出上述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

明知“男友”涉电诈
还甘愿当“工具人”
一女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追责


